鸡西市解决不动产登记

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

为进一步落实市政府倾力办好10件民生实事中“创造条件，集中力量解决已入住楼房居民不能办理产权证问题”相关精神，妥善解决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开发企业或集资单位在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的住宅楼或商住综合用地，已办理房产证，但用地审批存在问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所欠土地出让价款、首次登记费用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追缴。逾期不缴的，申请法院非诉执行。在此期间，不影响为住户按房产证确定的用途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一）有用地审批许可，但在建设过程中擅自改变土地利用条件，未依法进行审批，并按改变后用途销售的；
（二）有用地审批许可，但欠缴土地出让价款的；
（三）无用地审批许可的。
二、第一条中涉及房屋办理不动产登记出让年期的确定：
（一）1991年前开发建设的房屋，按划拨方式直接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依据房产证属经济适用住房、集资房、安居房、解困房等住宅用地按划拨方式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不含有批准许可以出让方式供地的开发项目）。

（三）1997年3月7日—2010年1月1日前开发建设的项目，出让年期为：住宅用地35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20年；工业用地25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25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25年。

除上述情形之外，出让用地年期按法定最高年期确定，没有用地审批许可的出让时间按该项目建设时起算。
（四）有用地审批许可，涉及建设过程中擅自改变原批准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利用条件的，依据申请人申请日期确定缴纳土地价款的起算时点，由申请人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出让价款补缴至申请之日起后续不低于三年）后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及不动产登记补办用地审批许可后，办理不动产登记。
（五）无用地审批许可，房照用途（房屋性质）为住宅的，依据申请人申请日期确定缴纳土地价款的起算时点，由申请人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出让价款补缴至申请之日起后续不低于三年）后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及不动产登记；房照用途（房屋性质）为商服的，依据房照时间确定缴纳土地价款的起算时点，由申请人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出让价款补缴至申请之日起后续不低于三年）后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及不动产登记；房照用途（房屋性质）为车库的，依据申请人申请日期确定缴纳土地价款的起算时点，由申请人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出让价款补缴至申请之日起后续不低于三年）后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及不动产登记。此外，申请人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在核算现申请人办理不动产登记时需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时，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按生效法律文书日期确定缴纳土地价款的起算时点，由现申请人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出让价款补缴至申请之日起后续不低于三年）后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及不动产登记。

除上述情形之外，出让用地年期按法定最高年期确定。
三、开发企业或集资单位在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的住宅楼或商住综合用地，没有办理房产证的，由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出具确认意见；对所欠土地出让价款、首次登记费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追缴，逾期不缴的，申请法院非诉执行。在此期间，不影响为住户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四、城乡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且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可按照房屋所有权证用途及时间确定补缴土地价款的起算时点，由申请人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后（出让价款补缴至申请之日起后续不低于三年），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及不动产登记（第一条所涉及情形、设施农用地除外）。
五、对历史遗留的因各种原因停产、停业或找不到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在核算现申请人办理不动产登记时需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时，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可暂按受理日期确定缴纳土地价款的起算时点。

六、在办理共用宗地分割登记时，对无用地审批手续宗地面积确定：
（一）有小区封闭界线的，以小区封闭界线确定宗地面积；
（二）无小区封闭界线的，由勘测部门按独栋楼进行实地勘测，并按实际情况进行辐射（高层可按5米、多层可按2米确定）。
七、房地产建设项目因改变土地利用条件补缴土地出让金或办理不动产登记时，由于房产测绘建筑面积与规划测绘建筑面积因各自依据不同造成的建筑面积不一致时，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可按房产测绘的建筑面积办理。
八、个人住宅用地涉及补缴出让价款时，可依据基准地价，综合考虑年期、容积率修正后，直接计算补缴金额，具体计算方法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具体意见。
九、下列不动产登记可保留原划拨用地情形：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依法继承给第一、第二顺序继承人的。

（二）夫妻更名、更正登记、换证、丢失补证的。

十、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需经依法批准，土地用途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不补缴土地出让价款，按转移登记办理；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由受让方依法依规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出让价款补缴年限不低于三年。

十一、初始购房人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转让中未同步办理房、地转移登记，现受让人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税务机关出具了完税证明或减免税审批表，原则上可视同现受让人取得了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受理不动产登记业务。涉及划拨土地转移的，由现受让人补缴土地收益金，初始购房人的土地证书可按申请注销或公告注销方式办理。
十二、对买卖房屋导致农村宅基地依法转移的，可持房屋产权认定手续、原土地证书或土地批准文件，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国有土地上已经出售且取得房照的商业、办公、工业等房屋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可参照本通知执行。

此文件自发布之前起有效期五年。

